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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行政院在 2023年通過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送立法院審議。2023年

專利法修正草案，其修正重點在於專利救濟制度之變革。依據 2023年專利法

修正草案之規定，專利救濟制度分成兩種不同案件類型，第一種是「複審案

件」，第二種則是「爭議案件」，這兩種案件均包括「智慧財產局之行政程序」

以及「訴訟程序」。對於由智慧財產局執掌之複審案及爭議案，2023年專利法

修正草案規定由智慧財產局組成「複審及爭議審議會」負責審議。特別值得注

意的是，2023年專利法修正草案將專利救濟制度關於司法程序的部分，從現行

之行政訴訟改為準用民事訴訟程序，終審法院則由現行之最高行政法院改為最

高法院。雖然 2023年專利法修正草案最終未能完成立法，但其內容仍有予以

分析研究之必要。另外依據 2023年專利法修正草案之修正說明，德國法制係

草案參考的對象之一。從而，德國法對於專利救濟制度之規定為何，其與 2023

年專利法修正草案的制度設計有何異同，亦有比較研究之價值。本文擬以德國

發明專利法之規定為比較對象，嘗試對 2023年專利法修正草案之重要內容進

行評論剖析，並提出綜合觀察心得，俾供各界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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